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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7 月 2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7 月起多項與民眾權益相關的新政策，包括「長照補助」、 

    「兒童發展篩檢服務」、「花東振興計畫」、「花蓮振興農粉 

幣」、「禁用一次性塑膠杯」及「獎勵苗栗團體遊花蓮補助 

計畫」等開始施行，請衛生、農業、社會、民政、文觀、 

環保等業管局處加強宣傳周知，同時將訊息傳送行政處協 

助整合行銷。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提振經濟景氣 

    ，請財政處加強推動促參業務，各局處積極配合鼓勵民間 

參與，提升本府促參案件成效，締造政府、企業與民眾「三 

贏」共利、共榮局面。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台中高分檢檢察長林錦村與苗栗地檢署檢察長蔡宗熙非常 

辦法重視打擊詐騙案件，縣府亦應積極拿出具體行動，藉 

由嚴懲重罰和加碼獎勵雙管齊下，全面杜絕廢棄物入侵及 

詐騙案件，請財政處、主計處、警察局及環保局盡速研擬 

提高獎勵標準，以肯定協助打詐人員的用心與辛勞。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四)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0403 地震嚴重衝擊花蓮經濟及觀光產業，本縣為協助花蓮 

    提振觀光旅遊及振興經濟，鼓勵本縣縣民踴躍至花蓮轄區 

    旅遊消費，每人每晚補助 500 元旅費，上限 1000 元，已請 

財政處、主計處籌措財源 500 萬元用完為止，並請文觀局、 

社會處、民政處及農業處研提「獎勵苗栗縣民遊花蓮補助 

可行方案」，俾利後續申請補助核銷事宜，本案自今年 7月 

起實施，期望共同帶動花蓮觀光產業復甦，再現後山旅遊 

美麗風光。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苗栗願景重點施政計 

畫(7 項)」，113 年度第 2季執行情形，報請公 

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6月份新聞發稿及 

見報則數統計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49苗栗市垃圾場廢家具暫置區大火警消申請直升機 

支援 

主席：各鄉鎮市垃圾場大型傢俱等廢棄物應積極處置，不 

該越堆越多易發生火警，不僅危及生命安全更會造 

成空氣汙染，嚴重影響鄉親生活，請環保局協助並 

輔導鄉鎮市公所處理大型家具等廢棄物並協請委 

員向環保署爭取經費補助。 

2. 准予備查。   

貳、 意見交換(無)。 

參、 主席裁示： 

一、 象徵公務機關奧斯卡獎的行政院「政府服務獎」，本府連續 

2 年分別由文觀局及工務處獲獎，今年農業處再以「好山 

好水有石虎，大家共下來守護」入圍該獎之「社會創新 

共融獎」，顯現本府為民服務的努力深獲肯定。接下來第 2 

階段評審，請農業處務必全力以赴，再為本縣爭取最高榮譽 

。 

二、 今年暑期工讀生將於明日分派至各需求單位服務，相關 

局處應安排適當工作，讓大專青年實際參與、體驗及學習 

公共事務運作，並加強勤務管理，避免玩手機或打瞌睡等 

情形，影響洽公民眾觀感。 

三、 各局處發布重要新聞及訊息，請先於縣府新聞平台審核發布 

後，再轉貼相關社群，以免民眾接收到不一致的資訊，衍生 

不必要的困擾；除此之外，近來有些局處的新聞稿內容文字 

誤植，段落語意不清，請各局處副主管嚴格把關，以免造成 

民眾誤解。 

四、 各單位辦理活動及記者會，從規劃、事前準備到實際執行都 

應與承辦廠商再三確認細節，以完善活動內容讓民眾有感。 

肆、 散會：上午 8時 39 分。                                              


